
———记中国消法研究会副秘书长、 消费者
网主编陈音江
□本报记者 博雅

责
任
编
辑

博
雅

06
2016年
5月7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社
会
纪
事

版
式
设
计

赵
军

版
式
校
对

张
旭

当好一名
消费维权“义工”

“他辞去中纪委机关刊物的工作后， 到消法研
究会来做 ‘义工’， 工作非常出色。” 前不久， 中国
消法研究会会长河山给陈音江颁发副秘书长任命书
时如此介绍。

听完河山会长这番介绍， 记者脑海里一直在思
考一个问题： 是什么让他放弃如此 “高大上” 的工
作， 甘愿去当一名普通的消费维权 “义工”？ 近日，
记者走访了中国消法研究会副秘书长、 消费者网负
责人陈音江。 他的故事， 或许也是服务于各行各业
的 “义工们” 的一个缩影。 他们用爱全心奉献着一
个事业， 用心守护着千万个你和我。颁发任命书

命中注定与消费维权结缘
熟悉陈音江的人， 对他重新回到

消费维权领域， 一点也不意外。 用他
自己的话说， 可能是命中注定与消费
维权有缘。 上大学时， 他原本学的是
物理教育专业 ， 由于喜欢写点东西 ，
他不仅加入了校园文学社、 校报记者
团 ， 还专门兼修了汉语言文学课程 ，
后来硬是拿了个文学学士学位。

上大二那年， 江西有份 《都市消
费报》 很有名。 陈音江和几个同学跑
到那家报社去实习。 半年下来， 其它
同学基本都不去了， 只有他还骑个破
自行车， 整天满大街找新闻。 从那时
起， 他便跟消费维权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1年大学毕业后 ， 他到北京找
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到北京市消协和
一家报社联合主办的 《消费维权周刊》
做编辑。 由于刚到北京， 人生地不熟，
他特别专注于北京消协系统， 四处寻
找典型案例， 深度挖掘消费新闻。 后
来虽然换了两次工作， 但一直没有离
开消费维权领域。 直到2012年电视剧
《北京青年》 热播时， 他也心血来潮，
“决定重走一次青春路 ” 。 他所说的
“重走青春路”， 就是不再像以前那样
只为生存而工作， 重新把自己定位为
应届毕业生， 找一份遵从内心的工作，
从头开始。

恰巧， 那时中纪委的机关刊 《中
国监察》 （现更名 《中国纪检监察》）
正在招人， 他从网上报名后 ， 经过一
番笔试、 面试， 成了 《中国监察》 要
闻部一名编辑记者。 他很快得到领导
认可， 多次参与中央纪委和监察部门
的重点报道， 撰写的稿件先后得到有
关领导批示。 原以为重走一次青春路，
可以找到更适合自己的人生。 但人确
实只有在失去后， 才懂得珍惜。 没过
多久， 他就开始怀念以前那些帮助消
费者讨要说法的维权经历， 甚至认为
眼前这份 “高大上” 的工作， 可能并
不适合自己。

直到有一天， 同部门的一位大姐
在公主坟买了个水货手机， 多次跟商
家交涉， 对方就是不给解决。 听说陈
音江之前从事消费维权工作， 便找到

他试探地问， 能不能帮忙把手机给退
了。 凭着多年的工作经验， 陈音江很
快就帮她把钱退回来了。

出于感激， 那位大姐后来语重心
长地对陈音江说： “从你帮我退手机
这件事， 不仅看到了你对消费维权的
得心应手， 还看到了你对消费维权的
兴趣和用心。” 她并不知道， 那时在陈
音江心里 ， 通过这次短暂的 “青春
路”， 已经明白了自己更想要什么。

从 《中国监察》 辞职后 ， 陈音江
除了重新承担北京市消协的杂志、 网
站及微信平台等宣传工作， 配合消协
开展各种消费调查 、 消费教育活动 ，
还接手了中国消法研究会办公室和媒
体部的有关工作 。 更让他兴奋的是 ，
在中国消法研究会和北京市消协的支
持下， 他对之前创办的消费者网进行
了改版， 并得到社会广泛好评。

在帮助别人维权中提升自己
在陈音江办公室里， 记者看到很

多消费维权书籍：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解读》 《消费维权实用手册》 ……
说起消费维权， 他似乎总有说不完的
话。 这些年来， 他自己也记不清曾经
帮助过多少人。 但有一件事， 他至今
仍记得很清楚。 那是2002年冬的一天，
他和往常一样， 从北京东三环外的一
个地下室走出地面， 见到白花花的阳
光， 然后欣喜地换乘三趟公交车去一
家杂志社上班。

就在那天， 他接到一个消费者投
诉 。 原来初中学生陈某骑车上学时 ，
自行车前轴突然断裂， 脸上被划了一
道长长的口子。 送到医院治疗， 脸上
缝了7针， 大夫说很可能会留下疤痕。
陈某的母亲找了好几家医院， 都说要
花10多万元的治疗费， 而且疤痕不一
定能完全祛除。 更让陈某家人气愤的
是， 自行车厂家根本不承认是产品质
量问题。 接到投诉后， 陈音江立即赶
到陈某家， 仔细调查摔倒地点及医院
诊断结果 ， 查看自行车的断轴裂口 。
然后， 又赶到北京东五环的十八里店
走访该自行车北京总经销负责人。

他写的报道出来后， 自行车厂家
还是找理由推脱。 陈音江在详细查看

自行车质量标准后， 认为造成前轴断
裂的原因， 很可能是前轴的厚度不够，
建议陈某家人将自行车送到质监部门
检测。 果然， 车前轴厚度不达标。 看
到检测结果后， 商家认错了 ， 对陈某
进行了经济赔偿。

事后， 陈音江和陈某一家结下了
深厚情谊。 得知陈音江当时住在地下
室里， 陈某的母亲说她姐姐一家出国
了， 在西单有一套房子没人住， 让陈
音江搬过去住 ， 不收他一分钱房租 。
“我不想占人家便宜 ， 一直找理由推
托。” 陈音江告诉记者， 后来陈某母亲
帮他把上班的公交路线都查好了， 还
说： “那边是个独门四合院， 春天要
修整花园， 秋天要打扫落叶， 我们平
时根本没时间去打理， 你搬过去住也
是帮我们看管房子。” 实在不好拒绝陈
某一家的好意， 他才搬到那里去住。

“消费者投诉看起来鸡毛蒜皮， 但
真要解决起来 ， 并不简单 。” 陈音江
说， 为了帮助消费者维权， 他经常要
查找很多资料， 有时甚至要找好几位
专家咨询。 也正是在一次次帮助别人
维权的过程中， 自己才逐渐成长起来。

在消费维权这条路上前行
已经在中国消法研究会和北京市

消协身兼数职， 各项工作也开展得不
错， 为什么还要办一个消费者网？ 陈
音江认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 转变政
府职能， 实现社会共治， 已经成为一
种共识。 工商总局和中消协也多次提
出， 要促进消协维权资源与社会维权
资源有效整合， 构建消费维权社会共
治格局。 “可现实中， 一些热点难点
投诉问题， 已经等不及政府职能转变。
这些问题积压多了， 甚至会影响到社
会稳定和谐。” 陈音江想到用互联网+
思维， 创办一个方便消费者和经营者
和解的消费者网， 既可分担政府部门
受理投诉的压力 ， 又可对创新消费维
权渠道提供实践经验。

2015年6月 ， 付女士花15000元在
北京国际科博会上买的冬虫夏草， 回
家后发现是假虫草。 当时科博会已结
束， 参展企业又远在青海。 她找科博
会的承办方解决， 承办方让她给销售

商打电话 ， 销售商先是找理由推托 ，
后来干脆电话也不接了。

既没有发票， 也没有收据 ， 唯一
的凭证是一张留有电话的小纸条。 按
规定， 这种投诉不在有关部门的受理
范围。 但陈音江创办的消费者网还是
受理了付女士的投诉。 他拨通纸条上
的电话号码后， 对方说科博会期间自
己人在国外， 根本没有来北京， 更不
可能卖过虫草给付女士。 无奈， 陈音
江又与科博会承办方取得联系， 对方
开始说要跟青海科技厅联系， 后来又
说消费者提供的证据不充分。 “消费
者在展会上买到问题虫草， 在联系不
到参展商的情况下， 按照 《消法》 可
以找展会承办方索赔！” 陈音江如此告
诫对方。

尽管科博会承办方后来承认了管
理不当， 但就是拖着不解决。 眼看问
题陷入僵局， 陈音江仍没有放弃， 他
仔细查看网站评论及留言后， 终于发
现了蛛丝马迹， 热心网友不仅提供了
销售商的姓名， 还提供了他科博会期
间往返北京的火车票以及在科博会上
卖虫草的照片等证据。

收集完基本证据， 陈音江通过微
信 “消费维权媒体群”， 向媒体寻求舆
论监督支持。 很快， 多家媒体报道了
付女士的遭遇。 在事实证据和舆论监
督的双重压力下， 销售商主动联系付
女士， 按原价退回了15000元。

据不完全统计， 近两年来 ， 消费
者网先后服务和受理消费者投诉10000
余件，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600多万
元。 仅2015年， 消费者网向企业转发
投诉1390余件， 向消协转发投诉200余
件， 另外有100多件热点难点投诉被媒
体报道。 今年3·15期间， 消费者网创
新渠道化解消费纠纷的做法被评为全
国 “3·15事例”。

如今的陈音江， 在消费维权领域
已经小有名气， 但他却总是谦虚地说，
这些年在媒体和消协工作， 确实积累
了一些消费维权经验， 但要适应时代
发展需要， 在消费维权道路上继续探
索前行， 为消费者提供更专业的服务，
自己要学的东西还很多， 要做的事情
也还很多……


